東海大學客座教師聘任辦法 修訂對照表
	本次行政會議通過
(113年9月4日第113-0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)
	上次行政會議通過
(111年6月15日第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)
	說明


	第八條
	客座教師之聘期以一學期或一學年為期，聘期屆滿如有傑出研究成果或有傑出貢獻者，經簽奉校長同意提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，簽請校長核定後予以延聘。
	第八條
	客座教師之聘期以一學期或一學年為期，聘期屆滿如有傑出研究成果或有相關研究計畫案者，得簽請校長核准後予以延聘。
	依教育部111年7月11日臺教人(五)字第1114202265號函：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：從事學術研究或教學有重要貢獻或傑出成就，獲得學術界肯定，經學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同意者。


(本修訂對照表僅供對照參考用，正式條文仍以修訂後辦法全文為準)

